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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4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米东南路恒联巷237号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34,586,8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54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郑术建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公司独立董事何云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3人，监事汪芳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姜军凯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郭玉军、朱耀忠、唐光强和总工程师蒋能斌列席会议，

公司副总经理杨国星和财务总监陈霞因出差未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4年度财务预算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462,553 99.9804 124,300 0.0196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462,553 99.9804 124,300 0.0196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462,553 99.9804 124,300 0.0196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3,698,153 99.8599 888,700 0.1401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462,553 99.9804 124,300 0.0196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462,553 99.9804 124,300 0.0196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郑术建 631,933,200 99.5818 是

1.02 王建清 631,921,600 99.5800 是

1.03 胡鑫 631,932,769 99.5817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邱四平 631,932,757 99.5817 是

2.02 占磊 631,932,797 99.5817 是

2.03 童疆明 631,933,201 99.5818 是

3、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郭志鑫 631,932,757 99.5817 是

3.02 汪芳 631,933,200 99.5818 是

3.03 王同玉 631,932,758 99.5817 是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在军 朱康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规

则》及《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0058、200058� � � �证券简称：深赛格 、深赛格B� � � � �公告编号：2024-027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十九次（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 4�月 19�日（星期五）下午14:45；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4�月 19�日（星期五）。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4�月 19�日9:15一9:25,9:

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4�月 19�日9:15至2024年4

月19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截止2024�年 4�月 16�日（星期二）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B股的最后交易日为2024�年 4�月 11日）。

（三）现场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群星广场A座31楼公司会议室。

（四）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张良董事长。

（七）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登载的《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关于公司

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关于公司计提 2023�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司

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第八届独立董事 2023�年度述职报告》。

（八）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九）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和网络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投票表决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人数） 16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699,648,669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56.8265%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13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698,231,182

占公司A股股份的比例 70.9052%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3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1,417,487

占公司B股股份的比例 0.575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2.参加现场会议的总体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人数） 4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696,733,991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56.5898%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2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696,200,182

占公司A股股份的比例 70.6989%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2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533,809

占公司B股股份的比例 0.2166%

3.网络投票情况

3.网络投票的总体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人数） 12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2,914,678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2367%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11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2,031,000

占公司A股股份的比例 0.2062%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1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883,678

占公司B股股份的比例 0.3585%

4.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4.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的总体情况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人数） 13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3,339,587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271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1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424,909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0345%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12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2,914,678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2367%

（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

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其中未投票

默认弃权

股数： 699,584,869 99.9909% 股数： 63,800 0.0091% 股数： 0 0.00% 0

其中A股： 698,167,382 99.9909% 其中A股： 63,800 0.0091% 其中A股： 0 0.00% 0

其中B股： 1,417,487 100% 其中B股： 0 0.00% 其中B股： 0 0.00% 0

小于5%股东

占总投票比

例

3,275,787 0.4682%

小于5%股东占

总投票比例

63,800 0.0091%

小于5%股东

占总投票比

例

0 0.00% 0

小于5%股东

占中小股东

投票比例

3,275,787 98.0896%

小于5%股东占

中小股东投票

比例

63,800 1.9104%

小于5%股东

占中小股东

投票比例

0 0.00% 0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其中未投票

默认弃权

股数： 699,584,869 99.9909% 股数： 63,800 0.0091% 股数： 0 0.00% 0

其中A股： 698,167,382 99.9909% 其中A股： 63,800 0.0091% 其中A股： 0 0.00% 0

其中B股： 1,417,487 100% 其中B股： 0 0.00% 其中B股： 0 0.00% 0

小于5%股东

占总投票比

例

3,275,787 0.4682%

小于5%股东占

总投票比例

63,800 0.0091%

小于5%股东

占总投票比

例

0 0.00% 0

小于5%股东

占中小股东

投票比例

3,275,787 98.0896%

小于5%股东占

中小股东投票

比例

63,800 1.9104%

小于5%股东

占中小股东

投票比例

0 0.00% 0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其中未投票

默认弃权

股数： 699,584,869 99.9909% 股数： 63,800 0.0091% 股数： 0 0.00% 0

其中A股： 698,167,382 99.9909% 其中A股： 63,800 0.0091% 其中A股： 0 0.00% 0

其中B股： 1,417,487 100% 其中B股： 0 0.00% 其中B股： 0 0.00% 0

小于5%股东

占总投票比

例

3,275,787 0.4682%

小于5%股东占

总投票比例

63,800 0.0091%

小于5%股东

占总投票比

例

0 0.00% 0

小于5%股东

占中小股东

投票比例

3,275,787 98.0896%

小于5%股东占

中小股东投票

比例

63,800 1.9104%

小于5%股东

占中小股东

投票比例

0 0.00% 0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其中未投票

默认弃权

股数： 699,584,869 99.9909% 股数： 63,800 0.0091% 股数： 0 0.00% 0

其中A股： 698,167,382 99.9909% 其中A股： 63,800 0.0091% 其中A股： 0 0.00% 0

其中B股： 1,417,487 100% 其中B股： 0 0.00% 其中B股： 0 0.00% 0

小于5%股东

占总投票比

例

3,275,787 0.4682%

小于5%股东占

总投票比例

63,800 0.0091%

小于5%股东

占总投票比

例

0 0.00% 0

小于5%股东

占中小股东

投票比例

3,275,787 98.0896%

小于5%股东占

中小股东投票

比例

63,800 1.9104%

小于5%股东

占中小股东

投票比例

0 0.00% 0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其中未投票

默认弃权

股数： 699,584,869 99.9909% 股数： 63,800 0.0091% 股数： 0 0.00% 0

其中A股： 698,167,382 99.9909% 其中A股： 63,800 0.0091% 其中A股： 0 0.00% 0

其中B股： 1,417,487 100% 其中B股： 0 0.00% 其中B股： 0 0.00% 0

小于5%股东

占总投票比

例

3,275,787 0.4682%

小于5%股东占

总投票比例

63,800 0.0091%

小于5%股东

占总投票比

例

0 0.00% 0

小于5%股东

占中小股东

投票比例

3,275,787 98.0896%

小于5%股东占

中小股东投票

比例

63,800 1.9104%

小于5%股东

占中小股东

投票比例

0 0.00% 0

（六）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其中未投票

默认弃权

股数： 699,584,869 99.9909% 股数： 63,800 0.0091% 股数： 0 0.00% 0

其中A股： 698,167,382 99.9909% 其中A股： 63,800 0.0091% 其中A股： 0 0.00% 0

其中B股： 1,417,487 100% 其中B股： 0 0.00% 其中B股： 0 0.00% 0

小于5%股东

占总投票比

例

3,275,787 0.4682%

小于5%股东占

总投票比例

63,800 0.0091%

小于5%股东

占总投票比

例

0 0.00% 0

小于5%股东

占中小股东

投票比例

3,275,787 98.0896%

小于5%股东占

中小股东投票

比例

63,800 1.9104%

小于5%股东

占中小股东

投票比例

0 0.00% 0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其中未投票

默认弃权

股数： 698,684,669 99.8622% 股数： 964,000 0.1378% 股数： 0 0.00% 0

其中A股： 697,267,182 99.8619% 其中A股： 964,000 0.1381% 其中A股： 0 0.00% 0

其中B股： 1,417,487 100% 其中B股： 0 0.00% 其中B股： 0 0.00% 0

小于5%股东

占总投票比

例

2,375,587 0.3395%

小于5%股东占

总投票比例

964,000 0.1378%

小于5%股东

占总投票比

例

0 0.00% 0

小于5%股东

占中小股东

投票比例

2,375,587 71.1342%

小于5%股东占

中小股东投票

比例

964,000 28.8658%

小于5%股东

占中小股东

投票比例

0 0.00% 0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人民币33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其中未投票

默认弃权

股数： 699,584,869 99.9909% 股数： 63,800 0.0091% 股数： 0 0.00% 0

其中A股： 698,167,382 99.9909% 其中A股： 63,800 0.0091% 其中A股： 0 0.00% 0

其中B股： 1,417,487 100% 其中B股： 0 0.00% 其中B股： 0 0.00% 0

小于5%股东

占总投票比

例

3,275,787 0.4682%

小于5%股东占

总投票比例

63,800 0.0091%

小于5%股东

占总投票比

例

0 0.00% 0

小于5%股东

占中小股东

投票比例

3,275,787 98.0896%

小于5%股东占

中小股东投票

比例

63,800 1.9104%

小于5%股东

占中小股东

投票比例

0 0.00% 0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计提2023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其中未投票

默认弃权

股数： 699,584,869 99.9909% 股数： 63,800 0.0091% 股数： 0 0.00% 0

其中A股： 698,167,382 99.9909% 其中A股： 63,800 0.0091% 其中A股： 0 0.00% 0

其中B股： 1,417,487 100% 其中B股： 0 0.00% 其中B股： 0 0.00% 0

小于5%股东

占总投票比

例

3,275,787 0.4682%

小于5%股东占

总投票比例

63,800 0.0091%

小于5%股东

占总投票比

例

0 0.00% 0

小于5%股东

占中小股东

投票比例

3,275,787 98.0896%

小于5%股东占

中小股东投票

比例

63,800 1.9104%

小于5%股东

占中小股东

投票比例

0 0.00% 0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其中未投票

默认弃权

股数： 699,584,869 99.9909% 股数： 63,800 0.0091% 股数： 0 0.00% 0

其中A股： 698,167,382 99.9909% 其中A股： 63,800 0.0091% 其中A股： 0 0.00% 0

其中B股： 1,417,487 100% 其中B股： 0 0.00% 其中B股： 0 0.00% 0

小于5%股东

占总投票比

例

3,275,787 0.4682%

小于5%股东占

总投票比例

63,800 0.0091%

小于5%股东

占总投票比

例

0 0.00% 0

小于5%股东

占中小股东

投票比例

3,275,787 98.0896%

小于5%股东占

中小股东投票

比例

63,800 1.9104%

小于5%股东

占中小股东

投票比例

0 0.00%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经办律师：李鑫、肖贤；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以及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十九次（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十九次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002640�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跨境通 公告编号：2024-022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相关要求，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需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对单独计票情况进行

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4月19日（星期五）十四时三十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4月1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4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4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勇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6名， 代表股份数为287,848,64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475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名，代表股份数为155,654,6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990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共计15名，代表股份数为132,19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4846%；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共计14名，代

表股份数为19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2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的议案七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方能生效。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

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87,767,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9%；反对2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0%；弃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58.3505%；反对2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14.7938%；弃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6.8557%。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87,767,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9%；反对2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0%；弃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58.3505%；反对2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14.7938%；弃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6.8557%。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87,767,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9%；反对2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0%；弃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58.3505%；反对2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14.7938%；弃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6.8557%。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87,753,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0%；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9%；弃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50.9794%；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股东所

持股份的22.1649%；弃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6.8557%。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87,748,9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4%；反对4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5%；弃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48.6082%；反对4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24.5361%；弃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6.8557%。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87,767,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9%；反对2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0%；弃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58.3505%；反对2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14.7938%；弃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6.8557%。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87,710,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21%；反对8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8%；弃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6,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8.9691%；反对85,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44.1753%；弃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6.8557%。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87,734,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4%；反对6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5%；弃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41.2371%；反对6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31.9072%；弃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6.8557%。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87,767,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9%；反对2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0%；弃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58.3505%；反对2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14.7938%；弃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6.855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张磊、曹栋雪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2、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有资格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其参会资格合法有效。

4、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所作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关于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640� � � � � � �证券简称：跨境通 公告编号：2024-021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公司重整及预

重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3年5月12日，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债权人尹杰（以下简称“申请人” ）发来的《告知函》，

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仍具备重整价值为由，于2023年5月10日向太原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同

时申请进行预重整备案登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6日披露的 《关于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公司重整及预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3-02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

整等事项》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被申请重整及预重整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被申请重整及预重整事项进展情况

2023年5月12日，公司收到申请人发来的《告知函》，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仍具备重整价值为

由，于2023年5月10日向太原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同时申请进行预重整备案登记。

公司分别于2023年6月16日、2023年7月15日、2023年8月15日、2023年9月15日、2023年10月16日、2023年11月15日、2023年12月

15日、2024年1月15日、2024年2月20日、2024年3月20日披露了《关于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公司重整及预重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9、2023-031、2023-033、2023-037、2023-041、2023-047、2023-048、2024-001、2024-006、2024-008）。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的相关通知或裁定。

二、风险提示

（一）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太原中院对申请人申请公司重整及预重整事项的相关通知或裁定，申请人的申请是否被法院立

案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预重整及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果太原中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

（三）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果太原中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太原中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

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持续经营能力。 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

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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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Samsung� SDI� Co.,� Ltd.签订

《战略备忘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战略备忘录》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于2024年4月19日签订，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后生效。

2、《战略备忘录》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战略备忘录》履约期限较长，在《战略备忘录》执行过程中，存在法律、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

术、市场等方面不确定性或风险，同时还可能面临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突发意外事件，以及其他

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带来的风险等。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战略备忘录》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签订的《战略备忘录》属于框架性约定，采购数量仅为预测数，实际采购数量将会根据市场情

况及客户实际需求变动，如该协议顺利履行预计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具体会计处理

以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情况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4、《战略备忘录》的签订系双方基于合作意愿而达成的框架性约定，不构成业绩承诺。

5、公司近三年披露的相关协议或合同情况详见本公告六、其他相关说明。

一、协议签署概况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Samsung� SDI� Co.,� Ltd.（以下简称

“三星SDI” ）为充分发挥双方在各自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和资源优势，经过双方友好协商签订了《战略备

忘录》，约定公司向三星SDI供应约22.2亿平方米湿法涂覆锂离子电池隔膜材料，深化动力锂电池隔膜相

关业务的战略合作。 并以此为契机，在遵守相关法律的前提下，共同探索未来拓展北美业务的可能性，推

动双方互利共赢。

本次签订《战略备忘录》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Samsung� SDI� Co.,� Ltd.成立于1970年，总部地址为韩国京畿道龙仁市器兴区贡税路150-20。 该

公司的业务涉及三个领域，包括化学品、电子材料和能源。 其中包含从电池、组件、BS、电池Pack的研发，

销售到技术支持以及所有与汽车电池相关的产品事业组合。 同样也是目前全球电池制造商之一。

关联关系：Samsung� SDI� Co.,Ltd�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战略备忘录》的主要内容

采购方：Samsung� SDI� Co.,� Ltd.

供应商：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协议标的：湿法涂覆锂离子电池隔膜材料

（二）协议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30年12月31日内有效。

（三）协议数量：约22.2亿平方米湿法涂覆锂离子电池隔膜材料

（四）协议签署日期：2024年4月19日

（五）协议生效条件：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后生效

（六）其他：在遵守相关法律的前提下，双方共同探索未来拓展北美业务的可能性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一）《战略备忘录》的签订，将进一步凸显公司在锂离子电池隔膜领域的优势地位，为公司隔膜产

品在海外市场的进一步推广带来积极作用；同时，也将进一步促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为双方合作创造

更大的商业价值。

（二）本次签订的《战略备忘录》属于框架性约定，采购数量仅为预测数，实际采购数量将会根据市

场情况及客户实际需求变动，如该协议顺利履行预计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具体会计

处理以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情况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五、风险提示

（一）《战略备忘录》履约期限较长，在协议执行过程中，存在法律、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市

场等方面不确定性或风险，同时还可能面临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突发意外事件，以及其他不可

抗力因素影响所带来的风险等。 《战略备忘录》中预测采购数量对三星SDI不构成约束力，三星SDI实际

采购数量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以届时采购订单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战略备忘录》的签订系双方基于合作意愿而达成的框架性约定，不构成业绩承诺。

六、其他相关说明

（一）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的后续进展情况：

1、2021年8月31日， 公司与LG� EnergySolution,Ltd. 签订了 《Product� Supply� Assurance�

Agreement》（简称“《供应保证协议》” ），相关情况请参见公司2021年8月31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与

LG� Energy� Solution,Ltd.签订〈供应保证协议〉的公告》。

2、2022年6月15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常州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与FREYR� Battery� Norway�

AS签订《销售量和价格预订协议》，相关情况请参见公司2022年6月15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与

FREYR� Battery� Norway� AS签订〈销售量和价格预订协议〉的公告》。

3、2023年11月28日，与LG� Energy� Solution,� Ltd.签订《全球战略合作备忘录》，相关情况请参见

公司2023年11月28日披露的《关于与LG� Energy� Solution,� Ltd.签订全球战略合作备忘录的公告》。

目前上述协议均在正常执行中。

（二）《战略备忘录》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 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不存在所持限售股份解

除限售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战略备忘录》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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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GDR存续数量所对应的基础股票

数量不足中国证监会批复数量的50%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全称：Shenzhen� Senior� Technology� Material� Co.,� Ltd.

● 全球存托凭证（Global� Depositary� Receipts，以下简称“GDR” ）上市代码（瑞士证券交易

所）：SENIOR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准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的GDR实际发行数量为12,684,800份，所对应的A股基础股票数量为63,424,000

股。

● 截至2024年4月17日（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所列日期均指北京时间）深圳证券交易所收盘，

本公司GDR存托人Deutsche� Bank� Trust� Company� Americas（德意志美国信孚银行）作为名义持

有人持有的GDR存续数量所对应的公司A股股票数量不足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司实际发行GDR所对应

的A股基础股票数量的50%。

● 公司GDR数量可能因GDR兑回进一步减少， 同时GDR兑回将导致存托人Deutsche� Bank�

Trust� Company� Americas （德意志美国信孚银行） 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的公司A股股票数量根据

GDR注销指令相应减少并进入境内市场流通交易。

● 境外GDR交易价格与境内基础A股股票交易价格不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中国证监会批复情况及公司GDR实际发行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全球存托凭证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150号），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发行GDR所对应

的新增A股基础股票不超过128,081,885股，按照公司确定的转换比例计算，对应的GDR发行数量不超

过25,616,377份。公司GDR存续期内的数量上限应与本次GDR实际发行规模一致，因公司送股、股份分

拆或者合并、转换比例调整等原因导致GDR增加或者减少的，数量上限相应调整。

公司于2023年12月18日（瑞士时间）发行12,684,800份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所对应的

公司A股基础股票数量为63,424,000股。

二、GDR存续情况

GDR存续期内，合格投资者除通过国际订单市场买卖GDR外，也可通过跨境转换机构将GDR与A股

股票进行跨境转换。 跨境转换包括将A股股票转换为GDR，以及将GDR转换为A股股票（以下简称“兑

回” ）。公司本次发行的GDR于2024年4月15日（中欧时间）兑回限制期届满。兑回限制期届满的GDR数

量为12,684,800份，对应公司A股股票63,424,000股。 GDR跨境转换安排具体可参阅公司于2024年4

月3日刊发的《关于GDR兑回限制期即将届满暨GDR可兑回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

截至2024年4月17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盘， 公司GDR存托人Deutsche� Bank� Trust� Company�

Americas（德意志美国信孚银行）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的公司A股股票数量不足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

司实际发行GDR所对应的基础A股股票数量的50%。 公司GDR数量可能因GDR兑回进一步减少， 同时

GDR兑回将导致公司GDR存托人Deutsche� Bank� Trust� Company� Americas （德意志美国信孚银

行）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的公司A股股票数量根据GDR注销指令相应减少并进入境内市场流通交易。境

外GDR交易价格与境内基础证券A股股票交易价格不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9日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旗下：

1、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财通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中证财通中国可持续发展100（ECPI� ESG）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4、财通可持续发展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财通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财通多策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7、财通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财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财通多策略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0、财通财通宝货币市场基金；

11、财通多策略福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2、财通多策略福瑞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

13、财通福盛多策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

14、财通多策略福鑫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5、财通新视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财通汇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7、财通聚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8、财通集成电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9、财通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20、财通新兴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财通安瑞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2、财通科创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3、财通恒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4、财通久利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5、财通兴利纯债12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6、财通裕惠6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7、财通智慧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财通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9、财通内需增长12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财通多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1、财通裕泰87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2、财通安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财通景气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财通智选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5、财通优势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财通安华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7、财通稳进回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8、财通均衡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财通安裕30天持有期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0、财通匠心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财通医药鑫选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2、财通弘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3、财通碳中和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4、财通安益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5、财通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46、财通景气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7、财通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季度报告全文于2024年4月20日在本公司网站（www.ct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

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 披露， 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820-988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132� � � � � �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0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增值税退税暨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恒星科技” ）及子公司自2024年1月至今累计收

到增值税退税暨政府补助合计12,026,493.64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增值税退税

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恒星钢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星钢缆” ）、巩义市恒星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恒星金属” ）以现金形式收到增值税退税合计4,930,593.64元，详见下表：

序

号

获

得

补

助

主

体

提供补助主

体

获得补助的原

因或项目

补助金额（万

元）

退税期间 补助依据

补

助

类

型

计入

会计

科目

1

恒

星

钢

缆

国家税务总

局巩义市税

务局

残疾人

就业增

值税退

税补贴

279.98

2023年12月

-2024年1月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52

号）

收

益

相

关

其他

收益

2

恒

星

金

属

213.08

合计 493.06 - - - -

上述增值税退税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具有可持续性且已全部到账。

（二）政府奖补

公司及子公司以现金形式收到各类政府奖补共计7,095,900.00元，详见下表：

序号

获得补助主

体

提供补助主体 获得补助的原因或项目

补助金额

（万元）

补助依据 补助类型 计入会计科目

1 恒星科技

巩义市科学技术

和工业信息化局

河南省企业研发财政补助、企

业满负荷生产财政奖励资金、

郑州市总部企业认定奖励

330.79

豫财科(2020)30号、79号/豫财科

(2021)59号/郑财企(2022）14号/豫

工信联运行（2022）26号、76号

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2 恒星钢缆

巩义市科学技术

和工业信息化局

河南省企业研发财政补助 76.8

豫财科(2020）30号、79号/豫财科

(2021)59号

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3 恒星金属

巩义市科学技术

和工业信息化局

河南省企业研发财政补助、企

业满负荷生产财政奖励资金、

郑州企业挖潜增效奖励资金

73.4

豫财科(2020）30号、79号/豫财科

(2021）59号/豫工信联运行(2022）

26号、76号/郑政办(2022)22号

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4

河南省博宇

新能源有限

公司

巩义市科学技术

和工业信息化局

河南省企业研发财政补助 21.6 豫财科(2020）30号、79号 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5

内蒙古恒星

化学有限公

司

达拉特旗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支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发展专项补助

2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发改产业（2021）1546号

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合计 709.59 - - -

上述款项已全部到账，其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具有偶发性，未来是否持续发生存在不确定性。

二、补助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类型及确认和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上述收到的款项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公

司已将上述的政府补助资金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2、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收到的上述款项预计增加本年度净利润1,022.25万元。

三、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最终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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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4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东路1761号（创企天地）2号楼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7

普通股股东人数 5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6,549,05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6,549,0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728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72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ZHIXU� ZHOU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淑环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2023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6,495,196 99.9296 53,854 0.070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监事会2023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6,495,196 99.9296 53,854 0.070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6,495,196 99.9296 53,854 0.070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6,495,196 99.9296 53,854 0.070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6,574,484 86.9697 53,854 0.0703 9,920,712 12.96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审计服务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6,495,196 99.9296 53,854 0.070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度薪酬（津贴）及2024年度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6,566,390 98.8922 631,837 1.1046 1,814 0.0032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5,915,399 99.1722 631,837 0.8254 1,814 0.0024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6,542,006 99.9907 7,044 0.0093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6,542,806 99.9918 6,244 0.008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5,111,500 99.7859 53,854 0.2141 0 0.0000

7

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度

薪酬（津贴）及2024年度

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24,531,703 97.4820 631,837 2.5107 1,814 0.0073

10

关于制定 《会计师事务

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25,159,110 99.9751 6,244 0.024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5、7、10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7，关联股东ZHIXU� ZHOU、FENG� YING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陈昱申、陈雨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0日


